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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3年憲裁字第 18號 
 

聲 請 人  手塚精一  

訴訟代理人 吳美齡律師 

林麗琦律師 

謝礎安律師 

上列聲請人認最高行政法院 112年度上字第 444號裁定，及所適

用之洗錢防制法第 12 條第 4 項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5日自日本

搭機至臺北松山機場入境，經關務人員攔查並查獲未申報之

日幣 5,445 萬元，經調查後，發還免申報限額等值美元 1 萬

元之日幣 104 萬元，其餘未申報之超額日幣 5,341 萬元，依

洗錢防制法第 12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予以

沒入。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經駁回。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系爭規定者所持有之超額外幣均一律施

以全數沒入之裁罰，相較於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有關沒收犯

罪所得之規定，已輕重失衡，有悖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及

第 7條平等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5條保障之財產權，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

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自用盡審級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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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聲請憲法

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

庭應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 條及第

32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聲請人曾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 717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12年度上字

第 444號判決以上訴為不合法為由，予以駁回。是本件聲請

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 

四、核聲請意旨所陳，（一）就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僅係以

其主觀見解，泛言系爭規定牴觸憲法，客觀上難謂聲請人已

為具體違憲之指摘。（二）就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僅係爭

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難謂已具體敘明系爭判決究有何誤

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

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五、綜上，本件聲請核屬顯無理由，本庭爰依憲訴法第 32條第 1

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蔡彩貞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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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楊大法官惠欽、蔡大法官宗珍、 

蔡大法官彩貞、朱大法官富美、 

陳大法官忠五、尤大法官伯祥 

 

【意見書】 

不 同 意 見 書 ： 黃大法官瑞明提出，詹大法官森林加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淑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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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3年憲裁字第 18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提出 

詹森林大法官加入 

一、本件聲請案之原因事實大要及大法官多數意見決議不受

理之理由 

本件聲請人為日籍人士，於民國 109年 12月 25日自日

本搭機入境台灣，選擇由綠線（免申報）檯通關，經關務人

員攔查，於其手提行李內查獲未申報之日幣 5,445萬元，除

發還免申報限額 1萬美元之等值日幣 104萬元外，其餘未申

報之超額日幣 5,341萬元部分，依洗錢防制法第 12條第 4項

前段規定予以沒入。聲請人用盡行政救濟，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上字第 444號裁定（確定終局裁定）以上訴不合法維持

臺北高等行政法 111年度訴字第 717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

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聲請人主張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判

決，及所適用之 105 年 12 月 28 日公布
1
之洗錢防制法第 12

條第 4項前段規定：「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未依第 1

項、第 2項規定申報者，由海關沒入之；申報不實者，其超

                                                      
1 洗錢防制法於 113年 7月 31日修正公布全文 31條，本意見書所引用之條文

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之條文。系爭規定於 113年 7

月 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條項變更為第 14條第 4項，文字略有增加但

意旨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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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申報部分由海關沒入之。」(下稱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及第 23 條比例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多數意見認應不受理之主要理由略為：(一)就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部分，客觀上難謂已具體指明系爭規定究有何牴

觸憲法之處。（二）就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僅係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之當否，難謂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究有何誤

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

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故其聲請顯無理由。本席認本件

聲請有相當理由顯示有受理審查之必要，爰提出不同意見。 

 

二、本席認為本件聲請案應予受理審查之理由 

(一)司法院釋字第 672 號解釋公布至今已歷 14 年，應可就

實務案件重新審查有無更新見解之必要 

99 年 2 月 12 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 672 號解釋審查標

的，包括管理外匯條例第 24條第 3項規定：「攜帶外幣出入

國境，不依第 11條規定報明登記者，沒入之；申報不實者，

其超過申報部分沒入之。」認該條項規定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及法律明確性之要求。該號解釋所審查之法規與本件聲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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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爭規定意旨相同，文字內容亦相同。確定終局判決理由

認為「自動申報可謂是各種可能之外匯管理措施中，干擾最

低之經濟的管理手段」、「蓋低度管理必須配以適度嚇阻，始

能產生預期之規範機制。至於應為如何之沒入規定始足以達

到嚇阻之目的，原則上應由立法機關在立法時為政策性之裁

量，屬立法自由裁量之空間，宜由立法者兼顧外匯管理政策

與人民權利之保護，為妥適之決定」，乃釋字第 672號解釋部

分大法官協同意見書之見解。 

惟該號解釋亦指出「至其強制或處罰之措施應如何訂

定，宜由立法者兼顧外匯管理政策與人民權利之保護，為妥

適之決定。」本席認為釋字第 672號解釋自公告至今已達 14

年，自得對十餘年來旅客攜帶超額外幣出入國境遭沒入處罰

之案例全盤研究。聲請人主張近年海關實務不乏日籍高齡老

夫妻攜帶養老金或韓籍老太太賣房變現所得遭全部沒入之

案例（參聲請書註 13），如類似情形佔被罰案例之多數，即

有探討有無維持全部沒入規定之必要。 

 

(二)系爭規定對超額攜帶外幣入境一律沒入之處罰有過苛

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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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洗錢防制法第 2 條
2
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

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

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

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

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均以有特定犯罪行為作為前提，且於第 3條就特定犯罪規定

了計 13款之罪。若攜帶超額之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

者，同時觸犯了該法第 2條或第 3條所規範之特定犯罪行為

時，依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
3
之規定，就所攜帶超額之外幣，

應可「沒收」之。 

系爭規定係於無其他洗錢疑慮而攜帶超額外幣之情形，

由海關「沒入」，顯示該規定之處罰並非刑罰，而與第 18條

所規定之「沒收」有所區隔。然而就人民所受財產上之不利

益而言，遭全額「沒收」或「沒入」並無差別，對於無不法

意圖而攜帶超額外幣之人士，其不法性較諸攜帶外幣而同時

涉洗錢之犯行顯較輕，但亦同遭全額沒入之處罰是否過苛，

並非無探究餘地。 

                                                      
2 同註 1，113年 7月 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 2條，法條文字有所修改

且增加第 4項，但規範意旨相同。 
3 同註 1，113年 7月 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原第 18條之規定條項變更

為第 25條，法條文字有所修改且增加第 4項，但規範意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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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處罰仍應有行政罰法第 7條及第 8條之適用 

按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8 條分別規定：「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不

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

免除其處罰。」本件聲請人主張其擬申報，但於機場出關時，

誤以為先作 X光機檢查後始尋找受理申報之櫃檯，因而被認

為有未申報之情事。按機場出關之動線安排，對於攜帶外幣

應提出申報之場合，告示是否已夠清楚明確，並非沒有審核

之空間。同時亦可探討系爭規定就超額部分一律沒入之規

定，是否已限縮法官於個案之裁量空間，而造成過苛之現象。 

 

(四)聲請人列舉外國立法例，於相同情形設有處罰之上限

（如日本、新加坡、英國、韓國等），應可作為參考，以

探究有無維持系爭規定就超額部分一律沒入之必要。 

 

綜上，本席認為本件聲請案應予受理審查，從實務案例

及法理綜合探討系爭規定是否過苛，致侵害人民之基本權而

應予修正。 


